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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2019 年 2 月 13 日 ，张 某
和 曹 某 各 自 以 自 己 的 名 字
为 朋 友 尹 某 办 理 了 一 张 银
行卡，然后将银行卡连同绑
定 的 手 机 卡 一 并 交 给 尹 某
使用，并告诉尹某银行卡密
码 。 尹 某 曾 向 张 某 借 款 5
万元，加上尹某答应付给张
某的银行卡租卡费，共欠张
某 6 万 余 元 。 张 某 向 尹 某
索要欠款未果后，于当月 17
日 与 曹 某 到 银 行 查 询 其 二
人 为 尹 某 办 理 的 银 行 卡 存
储 情 况 ，发 现 卡 内 有 余 额 ，
于是，在尹某不知道的情况
下 ，二 人 将 两 张 银 行 卡 挂
失，将卡内存款取出。因涉
嫌盗窃罪，张某和曹某被公
安机关逮捕，检察机关以张
某、曹某犯盗窃罪，向法院提
起公诉。

在庭审中，张某认为自
己不是盗窃，而是侵占。因
为 虽 然 尹 某 持 有 该 卡 及 其
密码并使用该卡，但是对于
张 某 所 申 领 银 行 卡 的 发 卡
银行来讲，张某才是该银行
卡 法 律 意 义 上 的 合 法 持 有
人 ，而 非 尹 某 ，与 银 行 之 间
存 在 法 律 关 系 的 是 张 某 。
尹 某 与 发 卡 银 行 之 间 并 不
存 在 任 何 的 法 律 关 系 。 张
某 认 为 自 己 并 没 有 使 用 秘
密 手 段 窃 取 他 人 占 有 的 财
物。另外，本案的发生事出
有因，系二人之间的债权债
务纠纷所引起。因此，张某
认为其行为构成侵占罪，而
非 盗 窃 罪 。 曹 某 则 认 为 将
自 己 名 下 银 行 卡 内 的 钱 取
出并不是秘密窃取，属于代
为 保 管 。 应 将 本 案 转 为 自
诉案件。同时，尹某本身租

用 银 行 卡 进 行 售 卖 是 违 法
的，尹某也存在过错。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人张某、曹某明知自己名下
的 银 行 卡 内 存 款 系 他 人 所
有，且该银行卡及密码一直
由他人保管，二被告人在他
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向银行
申请挂失，重新办理银行卡
及 设 置 密 码 并 转 出 资 金 的
行为，虽然符合银行的相关
制度，但这并不能否定其行
为 是 一 种 秘 密 窃 取 行 为 。
因 为 行 为 人 挂 失 他 人 持 有
的 自 己 名 下 的 银 行 卡 并 将
银 行 卡 内 资 金 转 移 至 自 己
控制下，对于他人及财物所
有 人 来 说 是 不 可 知 晓 的 。
经审理查明，尹某使用的张
某、曹某的银行卡内资金不
是尹某的，即便找不到受害
人 ，所 有 权 依 然 归 属 受 害
人，这种以秘密方式窃取他
人财物的行为，符合盗窃罪
的 构 成 要 件 ，被 告 人 张 某 、
曹 某 构 成 盗 窃 罪 。 张 某 涉
案金额 380264 元、曹某涉案
金额 199630 元，属于数额巨
大。张某、曹 某 在 案 发 后 如
实 供 述 ，积 极 退 赔 ，已 将 全
部 盗 窃 金 额 处 理 完 毕 ，并
取 得 尹 某 的 谅 解 。 张 某 与
曹 某 的 辩 护 人 建 议 依 法 从
轻 、从 宽 处 罚 的 意 见 ，法 院
予 以 支 持 ，遂 依 法 以 被 告
人 张 某 犯 盗 窃 罪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六 年 ，并 处 罚 金 人
民 币 十 五 万 元 。 被 告 人 曹
某 犯 盗 窃 罪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三 年 六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人 民 币 十 万 元 。 二 被 告 人
向 承 德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提
起上诉，承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案件
的定性，被告人张某、曹某的
行 为 构 成 盗 窃 罪 还 是 侵 占
罪。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
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
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
窃 公 私 财 物 的 行 为 。 侵 占
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将他人的交给自己保管的财
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
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
还的行为。盗窃罪和侵占罪
都以他人财物为对象，都侵
犯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主
观上都是故意，并都以非法
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这是
二者的共同之处。但是，二
者有着明显的区别，最根本
的区别是盗窃罪是将别人占
有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而
侵占罪是以非法所有为目的
将自己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
变为归自己所有。

从客观方面考虑，盗窃
罪 的 行 为 人 是 在 没 有 占 有
公 私 财 物 之 前 就 产 生 了 非
法占有的目的，而侵占罪的
行 为 人 是 在 持 有 公 私 财 物
之 后 才 产 生 非 法 占 有 的 犯
罪 故 意 。 本 案 中 被 告 人 张
某、曹某在向银行申请挂失
之前，银行卡连同本卡绑定
的 手 机 卡 一 直 在 尹 某 控 制
之 下 ，被 告 人 张 某 、曹 某 并
未 实 际 控 制 银 行 卡 及 绑 定
的 手 机 卡 。 二 被 告 人 在 查
询到涉案银行卡内有余额，
挂 失 补 办 银 行 卡 并 重 置 密
码 后 ，才 实 际 控 制 卡 内 资
金。也就是说，在实施犯罪
行为之前，二被告人并未实

际控制卡内资金，在实施犯
罪 行 为 之 后 才 实 际 控 制 卡
内 资 金 ，故 从 客 观 上 讲 ，二
被 告 人 的 犯 罪 行 为 符 合 盗
窃罪的构成要件，并不符合
侵占罪的构成要件。

从主观方面考虑，盗窃
罪中行为人产生犯罪故意时
尚未控制他人财物。侵占罪
中行为人产生犯罪故意时已
经控制他人财物。本案中，
二被告人到银行查询其二人
为尹某办理的银行卡，发现
卡内有余额，此时产生了非
法占有目的，然后才通过申
请挂失并重新办理银行卡及
设置密码的方式控制了他人
的卡内资金。也就是说，二
被告人在产生犯罪故意时尚
未控制他人财物，而是通过
查询知道账户内有资金，产
生非法占有目的以后，才实
施的犯罪行为。故二被告人
的行为应构成盗窃罪，而非
侵占罪。

关于犯罪形态方面，本
案中的二被告人在向银行申
请挂失，并重新办理银行卡
及 设 置 密 码, 实 际 控 制 银 行
卡 内 的 资 金, 尹 某 失 去 对 银
行卡内资金的控制时，即完
成了盗窃行为，此时犯罪已
经既遂。二被告人向银行申
请挂失并重新办理银行卡及
设置密码的行为，虽然符合
银行的相关规章制度，但是
并不能否定二被告人通过上
述行为使尹某失去对银行卡
内资金的控制，完成窃取的
事实。综上，本案中的被告
人的行为应属于盗窃而非侵
占。至于本案中尹某的租用
购买他人银行卡的行为是否
涉嫌“帮信”犯罪，则需另案
处理。

高甲与柳某于 2008 年 9 月
8 日 登 记 结 婚 后 ，育 有 长 子 高
乙、次子高丙。后高甲因车祸
去 世 。 2020 年 3 月 17 日 ，经 辖
区派出所主持调解，两个孩子
的奶奶贺某与母亲柳某签订调
解协议书，约定高乙跟随奶奶
贺某生活，高丙跟随母亲柳某
生 活 ，双 方 各 自 负 担 抚 养 费 。
协议签订后，高丙并未跟随母
亲生活，而是高乙、高丙一直跟
随奶奶贺某生活。奶奶认为母
亲柳某不承担对高丙抚养义务
的行为违反了双方协议，故起
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柳某
立即履行协议中对高丙的抚养
义务。

法 院 经 审 理 查 明 ，柳 某 父
母双亡，现患重度抑郁症，尚在
治疗中，暂时无抚养能力。鉴
于此，法院依法向贺某释明，可
以变更诉讼请求为高丙由贺某
抚养，由柳某支付抚养费，但贺
某坚持原诉讼请求不予变更。
由于柳某暂时无抚养能力，贺
某夫妇作为有抚养能力的祖父
母，对高乙、高丙应当承担抚养
的义务，法院依法驳回了贺某
的诉讼请求。

随 着 经 济 快 速 发 展 ，人 口
流动性显著增大，离婚率日益
攀升，由此引发的未成年子女
抚 养 的 纠 纷 也 就 越 来 越 多 。
如 何 在 符 合 法 律 规 定 的 基 础
之上，综合考虑适格人的抚养
能力、未成年人的自身意愿以
及 未 成 年 人 的 长 期 发 展 等 情
况，做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
判断，是处理这类案件的关键
所在。

根据民法典总则编第二十
七条之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
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
已 经 死 亡 或 者 没 有 监 护 能 力
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
的人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

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关
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
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
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
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同意的。本案中贺某与
柳某虽然签订有针对孩子抚养
问题的协议，该协议不违反法
律规定，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
达，合法有效。但是，该协议的
签订是建立在双方都具有合格
抚养能力的基础之上的，柳某
确诊患有重度抑郁症，此时是
不具备直接抚养能力的。并且
柳某父母均已死亡，此时有监
护能力的祖父母是第一顺位监
护人。鉴于此，贺某夫妇作为
有抚养能力的祖父母应当承担
起对高乙、高丙的抚养义务，不
得以协议有效作为其抚养义务
的抗辩理由。

同 时 ，我 们 也 应 当 认 识
到，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
义 务 是 天 然 存 在 的 。 父 母 也
不 能 以 其 不 具 备 直 接 抚 养 能
力 为 抗 辩 理 由 拒 绝 履 行 能 力
范 围 内 的 抚 养 义 务 。 在 本 案
中 ，虽 然 柳 某 患 有 重 度 抑 郁
症，其精神状况现阶段不适宜
直 接 抚 养 高 乙 、高 丙 ，但 这 并
不意味着柳某对高乙、高丙的
抚 养 义 务 被 免 除 了 。 柳 某 虽
然 患 有 重 度 抑 郁 症 ，但 其 工
作 、生 活 都 是 正 常 进 行 的 ，其
具 有 一 定 的 经 济 能 力 且 有 一
定的收入来源，因此虽然法院
认定其不适宜直接抚养孩子，
但 其 仍 应 在 能 力 范 围 内 适 当
承 担 高 乙 、高 丙 的 生活、教育
等必需费用。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是
本案乃至该类案件审理过程中
应当遵循的最高准则。该原则
内容弹性较大，着眼于未成年
人成长需求的差异，在实际审
判工作中，法官应秉持未成年
人利益优先、未成年人利益最
大化的态度和目的，作出最有
利于未成年人的安排和决定，
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
法权益。

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没有监护能力
监护人该如何确定

将出借给他人的银行卡内资金转移至自己控制之下将出借给他人的银行卡内资金转移至自己控制之下————

该行为是盗窃还是侵占该行为是盗窃还是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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